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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关 

于修订 1985年 4月 18日在北京签订的 

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 

税的协定和议定书的 

附加议定书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愿意修订 1985 年 4

月 18 日在北京签订的比利时王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

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和议定书（以下分别

简称“协定”和“议定书”) ,  

达成协议如下： 

第一条 

取消协定第二条第三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用下列规定代替： 

 “（二）在中国： 

1. 个人所得税； 

2.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； 

3. 地方所得税； 

包括对上述税种的源泉扣缴的税收和预缴款。 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税收”) ” 

第二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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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协定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，用以下规定代替： 

“三、虽有第二款的规定，发生在缔约国一方的下列利息，

应在该缔约国免税： 

（一）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利息； 

（二）资本完全由缔约国另一方拥有或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

局一致同意的银行或者信贷机构收到的利息； 

（三）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收到的利息，其债权或贷款是属于

该缔约国另一方并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一致同意的机构直接

或间接提供资金或担保的。”  

第三条 

取消协定第十六条的规定，用以下条款代替： 

“第十六条  董事费 

一、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

员或监督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成员取得的董事费、会议津贴和其

他类似款项，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。 

以上规定也应适用于本款所述的人由于履行类似职务取得的

款项。 

二、然而，第一款所述的人由于履行日常管理或技术性工作从

公司取得的报酬，应作为在公司受雇取得的报酬，按照第十五条的

规定征税。”  

第四条 

协定第十八条第二款作以下补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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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缔约国一方为补充其社会保险制度的福利，根据其建立的

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款项，也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

征税。”  

第五条 

取消协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和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

用下列规定代替： 

“（二）除适用比利时法律关于从境外缴纳的税款从比利时

税额中扣除的规定外，比利时居民取得的全部所得项目中如果 

有按照第十条第二款应纳税的，并且按照下述第（三）项不

免予征收比利时税收的股息、按照第十一条第二款或第七款应纳

税的利息、或者按照第十二条第二款或第六款应纳税的特许权使

用费，就上述所得征收的中国税收，应允许从有关该所得的比利

时税收中抵免。 

对于从与中国的工业和商业发展项目密切相关的投资取得

的上述股息、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，当该项所得根据本协定的规

定及中国法律的一般规定，应在中国征税，但由于其特别和暂时

的措施实际没有征收的中国税收，比利时也应允许从其税收中给

于抵免。该项抵免对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按 15%计算，对利息按

10%计算，但抵免数额不应超过抵免前计算的归属该项所得项目

的比利时税收。但该项规定应仅适用于该附加议定书生效年度的

次年一月一日起开始的十年，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可相互协商延

长该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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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比利时居民公司从中国居民公司取得的股息，根据

第十条第二款可以在中国征税的，应按照比利时法律规定的条件

和范围在比利时免征公司所得税。” 

第六条 

取消议定书第一款至第七款的规定，用以下条款代替： 

“一、在执行协定第四条第二款时，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参

照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第四条第

二款的规定。 

二、本协定第八条的规定不影响比利时王国政府和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的海运协定第八

条的规定，也不影响比利时王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95

年 4月 20在北京签订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第十条的规定。 

三、本协定第十条使用的“股息”一语同样是指： 

（一）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，视同股

份所得同样征税的所得，即使该所得以利息形式支付； 

（二）比利时居民由于参与设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而分配

到的利润。 

四、在执行协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时，对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、

商业或科学设备而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税收，应以该特许

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六十计算。 

五、本协定第十五条的规定，同样适用于缔约国一方居民作

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（不包括股份公司）的合伙人，从事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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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活动取得的类似受雇取得的报酬。 

六、本协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妨碍缔约国一方按

照其法律和适用本协定其他规定，对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征税。但

是，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就其设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常设机构

的利润，应纳税税率不应超过适用于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利润

的最高税率。” 

第七条 

缔约国双方在完成使本附加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法律

程序后，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。本附加议定书自最后一方

的通知发出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。本附加议定书应适用于生效年

度的次年 1月 1日起发生的所得或者属于生效年度的次年 1月 1

日起开始的纳税期的所得。 

第八条 

本附加议定书应作为协定和议定书的组成部分，其有效期与

执行协定和议定书的期限相同。 

 

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，已在本附加议定书上签字为证。 

 

 

本附加议定书于 1996年 11月 27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、法文、荷兰文和英文写成，四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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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

代  表 

 

 

比利时王国政府 

代  表 

刘仲藜 梅斯达德 

 

 


